
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 年

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应急管理局：

为做好 2021 年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工作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思路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贯彻

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和

厅党委的决策部署，以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能力现代化建设为目

标，进一步健全应急预案体系，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，完善协

同合作机制，扎实推进各项应急准备工作落实落地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进一步加快推进应急预案体系建设。各州（市）应急

管理局要切实发挥应急管理部门统筹抓总作用，抓紧修订完善本

级总体应急预案和牵头专项应急预案，指导和督促本地区各部门

和基层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本部门和本单位应急预案，

明确各类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和处置程序，把预案编制工作向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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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和广度拓展，构建多层次、广覆盖、衔接好的应急预案体系。

进一步加强对预案的动态管理，增强预案的针对性、时效性和操

作性。要认真分析本地区的突出风险，扎实开展应急演练，着力

加强跨部门、跨行业、跨区域的综合性演练，不断提高协同应对

突发事件的能力。

（二）进一步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。各州（市）应急管理

局要坚持全面建设和重点建设相结合原则，着眼本地区事故灾害

形势和类型特点，建立以综合消防救援队伍为主力、军队应急力

量为突击、专业应急力量为协同、社会应急力量为辅助的应急救

援力量体系。加强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建设，改善技术装备，强化

培训演练，积极组织参加应急救援队伍技能竞赛，提高应急救援

能力。建立应急救援专家队伍，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专业特长和

技术优势。引导规范社会应急力量建设，加强对社会应急力量参

与抢险救援的协调管理。要指导本地区大中型企业特别是高危行

业企业建立专职或者兼职应急救援队伍，积极参与社会应急救

援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应急联动机制建设。各州（市）应急管理

局要加强与本地区各部门以及各类应急管理机构的协调联动，深

化军地协调联动、区域应急合作、交通保障等应急联动机制建设，

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指挥协调、灾情通报、力量协同、资源保障

等机制。积极推进本地区军地训练条件开放共享，推动与在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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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相关中央企业、省属国企建立工程抢险、装备保障等协调机制。

（四）进一步加强应急救援准备工作。各州（市）应急管理

局要加强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现场指挥的组织、协调和保障建

设，规范预案修订过渡阶段灾害应急响应相关工作，明确响应程

序、部门职责、指挥部组织架构等内容，提升现场指挥科学化、

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。要发挥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统筹协调

职能，最大限度厘清“防”“救”职责，督促指导本级各有关部门加

强自然灾害联防防控，统筹做好应急救援力量预置工作，确保有

力有序有效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。

（五）进一步加强宣传培训力度。各州（市）应急管理局要

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培训规划和培训大纲，明确培训内容、标准

和方式，充分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，扎实做好救援协调和预案管

理的培训工作。要着力提高本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应急指挥决策能

力，深入宣传各类应急预案，全面普及预防、避险、自救、互救、

减灾等知识和技能，大力提高社区、农村、企业、学校等基层单

位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。

2021 年 3 月 30 日


